
汕残联﹝2022﹞27号


关于开展汕头市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定点机构

规范化建设示范项目创建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残联，市残疾人康复中心，各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定点机构：

为切实落实国家《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协议管理实施办法（试行）》《广东省残疾人康复服务定点机构管理办法》和《广东省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定点机构服务规范（试行）》有关精神和要求，巩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管理试点工作成效，进一步提升我市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定点机构（以下简称“定点机构”）规范化建设水平，以点带面，持续推动定点机构服务质量迈上新台阶，根据省残联要求，我市今年将组织开展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定点机构规范化建设示范项目创建工作。现就有关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任务目标

2022年，全市7个区（县）所有定点机构全员参与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定点机构规范化建设示范项目创建工作，届时将根据量化评分结果选出10-20个优秀示范项目向省残联推荐，优秀示范项目涵盖视力、听力、言语、肢残（脑瘫）、智力、孤独症等康复类别。全面推进落实定点机构准入、协议管理和规范服务制度，查漏补缺、以先带后，为“十四五”期间持续推动机构规范化建设、实现全市有需求的残疾儿童得到安全、有效、高质量的康复服务筑牢基础。
有关政策

    《国务院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意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协议管理实施办法（试行）》《广东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广东省残疾人康复服务定点机构管理办法》《广东省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定点机构服务规范（试行）》《广东省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定点机构评估实施办法（试行）》《关于开展广东省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定点机构规范化建设示范项目创建工作的通知》及有关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等。
组织领导

市残联成立“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定点机构规范化建设示范项目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名单见附件1），负责专项工作组织领导、制定工作事项要求、督导工作实施、协调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具体工作由康复科组织落实。各区（县）残联应确定分管领导及联络员，负责本地专项工作组织开展、制定本地工作实施细则，统筹落实工作经费，并做好有关组织协调和督查。
进度安排

2022年1月-2022年5月：制定实施细则并开展专项培训。根据省专项工作有关事项及要求，市及各区（县）残联梳理本地各类定点机构认定及康复服务情况，重点查找落实准入、协议管理和服务规范之中存在的问题，制定本地专项工作实施细则；组织残联康复业务管理人员、各定点机构管理和康复服务人员参加省残联专项培训，各地可根据工作需要开展本级培训。
2022年6月-2022年8月：遴选示范项目。各定点机构根据专项工作要求及有关政策，查漏补缺、完善自身，积极申报参加本市示范创建项目，并向机构所在的属地区（县）残联进行申报。

各区（县）残联按照《广东省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定点机构评估实施办法（试行）》要求组织对申报机构的评估，评分≥90分方可入选，遴选出属地内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定点机构规范化建设示范项目单位，并将有关书面材料（见附件2）报市残联。

市残疾人康复中心向市残联申报，综合性服务机构可同时申报多个项目。市残联将根据各区（县）的量化评分结果以及机构实际情况遴选出10-20个优秀示范点向省残联推荐为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定点机构规范化建设示范项目。
2022年9月-2022年10月：开展评估督导。市残联根据各地工作情况以及结合省残联的评估督导，对示范建设中发现的困难问题等组织督查指导，对抽样评分＜90分的定点机构限期整改。推荐机构需经省残联评估督导复评≥90分的方可纳入示范项目。
2022年11月-2022年12月：专项工作总结。汇总专项工作各阶段情况、各方面意见、建议及各地开展情况，认真总结示范创建工作经验及不足，作为今后开展相关工作的借鉴。根据省残联最终确定的省示范点名单，由市、区（县）残联组织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定点机构规范化建设示范项目的制牌挂牌。
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精心谋划。各区（县）残联要提高政治站位，把示范创建工作作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意见》、推进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予以高度重视，并结合本地工作实际精心谋划，切实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二）加强组织，明确责任。各区（县）残联要加强对专项工作的组织，并选派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干部具体负责，形成领导亲自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并积极争取相关部门的支持、参与。

（三）学好政策，严格标准。各区（县）残联要认真组织定点机构学习贯彻各项有关政策，深入理解和领会政策要求和精神，严格按照示范项目创建评估要求遴选示范项目，通过示范引领，加强本地定点机构规范化建设，促进机构提供安全、规范、高质的服务，切实让残疾儿童及其家庭从中受益受惠。

（四）统筹推进，稳步实施。各区（县）残联要在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条件下，根据专项工作进度安排和要求，抓紧研究制定本地具体实施细则，明确进度、细化措施、落实资金、落实责任。同时，严格按本地疫情防控部门要求，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指导定点机构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确保人员健康安全。
（五）规范流程，接受社会监督。各区（县）残联在专项工作中要注意充分听取相关部门、专家，特别是定点机构和残疾儿童家长的意见、建议，对合理合法的要及时采纳。要规范示范项目创建评估流程，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落实公示要求，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同时争取各方的配合与支持。

（六）加强督导，及时汇报情况。各区（县）残联要统筹安排，加强对专项工作的督导，及时梳理工作事项及要求，妥善解决发现的问题，确保进度和质量。为便于掌握各区县残联实际工作进展情况，专项工作实行月报制度。自2022年5月起，请各区县残联于每月末3个工作日内报送本月专项工作落实情况月报表(见附件3)；并于2022年8月31日前报送专项工作总结、示范项目名单等相关书面材料。
联系人及电话：郑朝洲，88611869；市残联康复科电子邮箱：stclkfk@sina.com。
附件：1.汕头市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定点机构规范化建设示范项目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2.汕头市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定点机构规范化建设示范项目创建工作书面材料
3.汕头市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定点机构规范化建设示范项目创建工作落实情况月报表
      4.《广东省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定点机构评估实施办法（试行）》（粤残联〔2021〕83号）

汕头市残疾人联合会       

2022年5月17日        

附件1
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定点机构规范化建设

示范项目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欧成铭  党组成员、副理事长

副组长：许迎军  康复科科长

张丽生  市残疾人康复中心主任
    组  员：潘湘飞  康复科副科长

            张泽平  市残疾人康复中心副主任

            陈少玲  市残疾人康复中心副主任
联络员：郑朝洲

附件2

汕头市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定点机构规范化建设

示范项目工作书面材料

一、申报请示

由各区（县）残联根据遴选结果提交本地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定点机构规范化建设示范项目申报请示。

二、示范项目评估材料

作为申报请示的附件，以申报机构为单位，每个申报机构所涉及的具体材料如下：

（一）定点机构评估指标表
依据《广东省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定点机构评估实施办法（试行）》（粤残联〔2021〕83号）要求，对照申报项目类别的评估指标及评估内容，填写“广东省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定点机构评估指标”表格。

1.申报机构填写自评分。

2.区（县）残联对申报机构开展评估，填写评审分。

（二）其他需申报机构提供的材料
1.工作报告。即关于所申报项目开展康复服务工作的实际情况的书面报告，内容涵盖机构建设、专业人员、设备要求、康复评估、康复教育、支持性服务、强制报告、业务管理、质量监控、财务运营、工作亮点等情况。

2.有关规范运营的材料

（1）法人登记证复印件。

（2）获准开展定点康复服务资格（资质）证明。

（3）机构运营场所消防安全合格证明材料。

（4）提供餐饮服务的机构需提供食品卫生许可证及从业人员健康证明等复印件。

（5）强制报告责任书。

（6）申报项目类别在职康复专业技术人员花名册（见附表1）。

（7）申报项目类别2020-2022学年度在训特殊儿童花名册（见附表2）。

（8）申报类别2021年度在职康复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习情况（见附表3）。

附表：1.在职康复专业技术人员花名册

2.在训特殊儿童花名册

3.在职康复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习情况

附表1

在职康复专业技术人员花名册

	（           类别）

	单位：                                       登记人：               登记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性别
	学历
	专业
	机构

职务
	职称
	是否有

上岗资质
	*列明获取资质情况（如没有，写“无”）
	身份证号码
	年龄
	手机号码
	入职时间     （如22.01.01）
	工作

年限（年）

	1
	
	
	
	
	
	
	
	
	
	
	
	
	

	2
	
	
	
	
	
	
	
	
	
	
	
	
	

	3
	
	
	
	
	
	
	
	
	
	
	
	
	

	4
	
	
	
	
	
	
	
	
	
	
	
	
	

	5
	
	
	
	
	
	
	
	
	
	
	
	
	

	*注：上岗资质指获得省康复协会岗位培训证书、教育、医疗系统资格证书等。


附表2

在训特殊儿童花名册

	（             学年                         类别）

	单位：                          登记人：               登记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性别
	收训时间     （如22.01.01）
	身份证号码
	年龄
	残疾类别
	监护人手机号码
	备注

	1
	
	
	
	
	
	
	
	

	2
	
	
	
	
	
	
	
	

	3
	
	
	
	
	
	
	
	

	4
	
	
	
	
	
	
	
	

	5
	
	
	
	
	
	
	
	


                                                                                                                                       

附表3

在职康复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习情况

	（      2021     学度                         类别）

	单位：                                 登记人：               登记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性别
	机构职务
	手机号码
	入职时间     （如22.01.01）
	继续教育形式（单位：学时，填写数值即可）
	*年度总培训时长

	
	
	
	
	
	
	培训班
	研讨会
	讲座
	学术

会议
	跟班

进修
	线上

培训
	

	1
	
	
	
	
	
	
	
	
	
	
	
	

	2
	
	
	
	
	
	
	
	
	
	
	
	

	3
	
	
	
	
	
	
	
	
	
	
	
	

	4
	
	
	
	
	
	
	
	
	
	
	
	

	5
	
	
	
	
	
	
	
	
	
	
	
	

	*注：继续教育培训特指各级残联、康复协会、教育和医疗学会、协会举办的相关专业培训。


附件3

汕头市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定点机构规范化建设示范项目创建工作情况月报表
             区（县）残联（盖章）                                  

	月份
	工作进展情况
	困难问题及

原因分析
	下一步具体工作建议

	
	
	
	


备注：本表由区县残联填报。时间自2022年5月起至当年8月（含）止，每月末3个工作日内报送。

联系人：                          电话：                                                   填报时间：       年   月   

汕头市残疾人联合会文件
















